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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函【2026】0566 号

关于对上海大众公用事业(集团)股份有限

公司认购私募基金的问询函

上海大众公用事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：

2026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

的公告》，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保投资或基金管理人）共同出资设立中保投智启宸（嘉兴）

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中保启宸）。中保启

宸认缴出资总额为 2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

1.9 亿元，占比 95%，中保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1000 万元，

占比 5%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有关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

一、关于投资架构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 1.9 亿元，占合

伙企业出资总额的 95%。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管理人委派的 3

名成员组成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未派驻代表。中保启宸的亏损

由所有合伙人按投资成本比例分摊。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在承担绝

对多数出资义务（95%）及主要风险敞口的前提下，未获得投资

决策委员会席位的具体原因及商业逻辑，是否违反“风险与收益

对等原则”；（2）结合中保启宸的投资策略及行业惯例，说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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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作为单一有限合伙人出资占比高达 95%的合理性，是否与上市

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存在潜在利益安排；（3）说明在完全放

弃决策权的情况下，公司如何有效约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，

并明确在发生利益冲突或投资偏离时，上市公司可采取的保护措

施及救济路径，以及有关保护措施是否足够、充分以确保上市公

司利益不受损害。

二、关于管理费。公告显示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适用的管

理费率为1%/年，且需一次性预付3年费用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行

业惯例，说明在有限合伙人未享有任何投资决策权且需承担主要

风险的情况下，一次性预付3年管理费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

合基金合同关于管理人绩效考核等条款，说明在管理人未能勤勉

尽责导致投资损失时，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追回已支付的管理费，

并进一步论证该等安排能否有效约束基金管理人行为。

三、关于基金投向。公告显示，中保启宸主要投资于“先进

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域”，基金管理人系中保投资。请公

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直至最终受益人、

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；（2）补充披露“先进

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”的具体投向范围，包括但不限于所属

行业、投资阶段、潜在收益情况，并说明投向标的与上市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安排；（3）结合基金管理

人中保投资的历史投资案例、核心团队背景及资源，论证其是否

具备在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专业投资能力及项目储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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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在5个交易日披露对本

问询函的回复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

一部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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